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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執與國私》 

 

一、甲向乙買受建地一筆，經請求公證人作成公證書，載明：乙應於民國（下同）九十三年十一月

十日將該建地交付並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與甲，甲應同時給付價金三百萬元與乙，否則均應逕

受強制執行。惟屆期雙方均未為履行，甲、乙於同年月十二日以該公證書為執行名義，依其內

容，分別以他方為債務人而聲請強制執行。試問：執行法院對甲、乙之聲請應如何處理？（25

分） 

 

命題意旨 
本題思考方向在於公證書得為合法執行名義之要件。另外，附條件之執行名義，執行法

院究應如何處理。 

答題關鍵 
本題答題關鍵在於公證法第十三條要件之記憶；實務見解＊最高法院八十六年台抗五五

一號判例，關於附條件執行名義執行之問題，為答題關鍵所在。 

 

【擬答】 

強制執行程序者，乃係債權人依據執行名義，聲請執行法院對債務人施以強制力以滿足其私法上請求權之程

序。是以強制執行程序之進行，首應提出合法之執行名義，否則法院即應以裁定駁回其聲請(強制執行法四、

五、六條參照)。 

今題示情形所渉為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公證書為執行名義者。茲先就依公證法第十三條得為執行名義公證書

之要件分析如下： 

(一)須係公證法由公證人作成之公證書 

(二)公證書內限於下述四種給付行為 

1.給付金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數量為標的者。 

2.給付特定動產。 

3.租借用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約定期間並應於期滿交還者。 

4.租借用土地，約定非供耕作或建築為目的，而於期限屆滿應交還土地者。 

(三)債務人給付遲延 

(四)載明「應逕受強制執行」之執行約款，今分就甲、乙聲請部分討論如下： 

1.執行法院對於甲之聲請應以裁定駁回 

(1)如題示情形，今甲據以聲請對乙之執行，其執行名義既為公證書。則須係符合前述要件與公證法第十

三條之公證書方得為合法執行名義。然甲之聲請乃係為「建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與交付，自與前述要

件不符。 

(2)另由於執行法院僅得就執行名義為形式審查，今所渉實體權利法律關係非執行法院所得審究，故對於

甲之聲請因未提出合法之執行名義，應認其不合法而應以裁定駁回(強制執行法四、五、六條參照) 

2.執行法院對於乙之聲請原則應予准許，然甲若對乙未為同時履行部分有爭執者，執行法院即不得續為執

行。 

(1)按題示情形，因乙之聲請除符合公證法十三條第二款請求給付特定數量之行為(給付價金三百萬)，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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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要件亦符合，故該公證書乃係為強制執行法第四條一項四款之合法執行名義，自執行法院自應受

理其聲請。 

(2)惟有爭議在於該公證書有載乙有同時履行建地登記，所有權移轉者，此部分應視為執行名義附有條

件。依強制執行法第四條第二項之規定，須於條件成就時，始得開始強制執行。於此，究應由執行債

權人乙舉證條件成就方得開始執行，亦或應由執行債務人甲舉證條件未成就而方不得開始執行，學說

實務爭議如下： 

a.執行債權人舉證說： 

此說認為條件成就乃係開始強制執行之要件，故應由主張強制執行應開始者負舉證責任。於債權人

舉證強制執行要件皆具備方得為開始執行。 

b.執行債務人反證說： 

此說認為因強制執行法係採當事人不平等主義，且執行法院無實體審查權。故當執行債權人提出合

法執行文件，執行法院即應開始執行，至於未為條件成就渉及實體法權利義務爭執，執行法院無審

究權利，故須俟執行債務人於此舉證，爭執後，執行法院方不得率予執行。 

c.目前通說與實務(最高法院八十六年台抗五五一號判例)係採「執行債務人反證說」。蓋此說顧及強制

執行法係採「當事人不平等原則」與「抽象請求權說」故學生從之。 

d.故執行法院對於乙之聲請原則應予准許，然甲若對乙未為同時履行部分有爭執時，執行法院即不得

續為強制執行。 

   

二、甲對乙有五百萬元之金錢債權，依確定之終局判決，聲請強制執行。經執行法院查封乙所有之

建地一筆後，乙死亡，其繼承人為子女 A、B；因上開建地不足清償債務，甲聲請續對 A所有之

汽車一輛及 B於銀行存款一百萬元為執行，經執行法院先後為查封及發扣押命令。惟隨後於法

定期間內，A 為限定繼承、B 為繼承之拋棄。於此情形，試問：(一)執行法院就上開建地得否

逕行定期拍賣？(二)A、B 對上開其自有財產被執行，有無救濟方法？（25 分） 

 

命題意旨 
強制執行法第五條第三項之例外情形為何。又限定繼承者與拋棄繼承者其自有財產被強

制執行之救濟方法在學說與實務爭議之情形。 

答題關鍵 

民法七百五十九條，強制執行法第十一條係可否就死亡債務人之不動產，逕為拍賣之答

題關鍵。又最高法院七十五年第四次民事庭決議亦為限定繼承人自有財產被執行時，救

濟方法答題關鍵所在。 

 

【擬答】 

(一)執行法院不得逕就該建地為定期拍賣，其理由如下： 

1.依強制執行法第五條第三項之規定：「強制執行開始後，債務人死亡者，得續行強制執行。」故題示情

形甲於對乙之強制執行程序開始後，乙(債務人)死亡，執行法院自得續為強制執行。 

2.惟首應注意者在於 A 為限定繼承後，依民法一一五八條與通說之見解認為，在該限定繼承後公示催告債

權人陳報債務之公告期間內，執行法院不得續為強制執行。 

(1)依民法一一七八條拋棄繼承之規定，B 拋棄繼承後遺產歸 A 取得。惟 A 復為限定繼承，依據民法一

一五七條之規定，法院應依公示催告程序公告命被繼承人之債權人於一定期限內，報明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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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爭議者在於，民法一一五八條規定：「繼承人在前條所定之一定期限內，不得對於被繼承人之任何

債權人，償還債務。」此是否代表執行法院亦應停止原強制執行程序之進行? 學說於此爭議頗多，惟

依目前通說與實務見解認為，為達成民法一一五八使繼承債權人皆可公平受償之目的，故不僅於繼承

人為清償時受限制，強制執行亦同受限制。是以，執行法院應停止強制執行，俟公示催告期間過後方

得續行為強制執行。 

(3)故 A 為限定繼承後，執行法院不得逕就該建地為定期拍賣。 

3.另外應注意者在於，該建地既為不動產，依民法七百五十九條之規定，須變更登記後方得為處分行為。

是以依強制執行法第十一條三項之規定：「債務人因繼承、強制執行、徵收或法院之判決，於登記前已

取得不動產物權者，執行法院得因債權人之聲請，以債務人費用，通知登記機關登記為債務人所有後而

為執行。」故執行法院縱已於前開期間後續為執行者，亦須因甲之聲請將該建地變更登記為 A 所有後方

得定期拍賣。 

(二)A、B 對上開自有財產被執行，其救濟方法討論如下： 

1.就 A 之部分而論 

如前所述，A 既為限定繼承人，僅就其繼承利益之限度內負責。今 A 之自有財產被執行本得提起異議之

訴救濟之，惟究應提起債務人異議之訴亦或第三人異議之訴，學說容有爭議之空間，分述如下： 

(1)債務人異議之訴說：此說認為限定繼承人仍為繼承人僅係清償責任受限制，故仍係執行債務人，故對

於自有財產被執行應提起債務人異議之訴以為救濟。 

(2)第三人異議之訴說：此說認為限定繼承人，就被繼承人之債務，僅負以遺產為限度的有限責任，故若

就限定繼承人之固有財產為執行，應認此時係為強制執行法第十五條之第三人，而應提起第三人異議

之訴以為救濟。 

(3)聲明異議說：此說認為該等執行乃係違法執行，自得依同法十二條聲明異議。目前實務(最高法院七

十五年第四次民事庭決議)係採第三人異議之訴說，此說說理清楚，學生從之，故 A 應提起第三人異

議之訴以為救濟。另外，A 亦可依據同法十八條規定，聲請停止執行。 

2.就 B 之部分而言 

(1)如前所述，B 既為拋棄繼承，則其非繼承人亦非執行債務人，自不得對其自有財產為強制執行，今該

等執行即為違法之執行，且為不當執行。 

(2)是以其救濟之方法。如下： 

a.B 可對於該違法執行，依強制執行法第十二條聲明異議。 

按強制執行法第十二條規定：「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對於執行法院強制執行之命令，或對於執行

法院、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行之方法，強制執行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利益之情事，得

於強制執行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異議。但強制執行不因而停止。」，前述違法執行既係對非

執行名義效力所及之人實施強制執行，應屬「其他侵害利益情事」者，自得於強制執行程序終結前

聲明異議。 

b.B 亦可主張其非強制執行法第四條之二，執行力擴張效力所及之人，而提起同法十四條—債務人不

適格之訴救濟。 

按執行債權人甲對 B 為執行若係主張其為強制執行法第四條之二第一項第一款之繼受人，而為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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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主觀範圍效力所及者，則依據同法第十四條一項規定：「債務人對於債權人依第四條之二規定聲

請強制執行，如主張非執行名義效力所及者，得於強制執行程序終結前，向執行法院對債權人提起

異議之訴。」，故如題示情形，B 自可就其自有財產被執行提起「債務人不適格」之異議之訴。又若

提起異議之訴，B 可依據同法第十八條之規定，聲請停止執行，以茲救濟。 

3.小結：A 就其自有財產被執行可依據最高法院七十五年第四次決議，提起第三人異議之訴；B 就其自有

財產被執行，可依強制執行法十二條聲明異議，亦可提起同法十四之一第一項之「債務人不適格」之異

議之訴。 

 

三、甲對乙有三百萬元之金錢債權，於民事訴訟中成立和解後，聲請強制執行。乙現所居住之房屋

為丙所有（未為保存登記），執行法院依甲之指封而予以查封拍賣，由丁拍定後，丁繳清價金，

取得權利移轉證書，並經執行法院將該房屋點交於丁，交付價金二百五十萬元於甲。事後丙始

知悉上情，試問：丙有無救濟方法？（25 分） 

 

命題意旨 第三人異議之訴提起之時間點，與可否對執行債權人主張不當得利為本題思考方向。 

答題關鍵 
司法院院字二七七六號解釋與最高法院五十三年台上二六六一號判例為本題答題關鍵所

在。 

 

【擬答】 

依目前實務見解，丙可對乙依民法不當得利之規定請求返還相當價金之利益以為救濟。惟不可依強制執行法

第十五條主張第三人異議之訴，亦不得對甲主張有民法不當得利之適用。擬詳述如下 

(一)首就丙可否主張第三人異議之訴而論 

1.強制執行法第十五條固有規定：「第三人就執行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行之權利者，得於強制執行程

序終結前，向執行法院對債權人提起異議之訴。」今甲指對拍賣之房屋既係第三人丙所有之房屋，丙似

可依前揭法條主張權利，惟應注意者在於，提起第三人異議之訴須限於強制執行程序終結前提起。 

2.依司法院 2776 號解釋(一)謂：「強制執行法第十五條所定第三人異議之訴，以排除執行標的物之強制執

行為目的，故同條所謂強制執行程序終結係指對於執行標的物之強制執行程序終結而言，對於執行標的

物之強制執行程序如已終結則雖因該執行標的物之賣得價金不足抵償執行名義所載債權之全部，致執行

名義之強制執行程序尚未終結，第三人亦不得提起異議之訴⋯⋯。」，題示情形丙所有之屋既經丁繳清

價金取得權利移轉證明書，且終點交取得占有，則對該屋之「拍賣程序終結」。又拍賣之價金既已由法

院交付於甲，則對該屋之強制執行程序亦已終結，至於甲對於乙尚有五十萬元未予執行完畢，如前院字

2776 號解釋所示，此係甲乙全部執行程序未終結者，丙亦不得謂該屋執行程序未終結。故丙自不得依強

制執行法第十五條之規定提起第三人異議之訴。 

3.小結：丙此時不可主張強制執行法第十五條第三人異議之訴以為救濟。 

(二)次就丙可否對乙主張民法不當得利之規定而論 

1.按民法第一百七十九條不當得利之要件為： 

(1)一造受有利益； 

(2)他造受有損害； 

(3)利益與損害有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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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受利益者乃係無法律上原因而受益。 

2.題示情形，乙因丙房屋遭誤為拍賣，其對甲之債務因此清償(受有利益)，丙喪失該屋所有權(受有損害)，

兩者係基於同一原因事實(有因果關係)，且乙之受益非有法律上原因。此盡皆符合民法不當得利之要件，

故丙可對乙主張之。 

3.小結：丙可對乙主張民法不當得利之規定，請求返還相當房屋對價之利益，以為救濟。 

(三)丙可否對甲主張民法不當得利之規定而救濟之部分 

1.查實務上向來認為甲受有利益與丙受有損害非屬同一原因事實，故不符合不當得利之要件(最高法院五

十三台上二六六一判例)，故丙不可對甲主張不當得利以為救濟。 

2.應予注意者在於上開最高法院五十三台上二六六一判例，雖某經最高法院決議不再援用，然該不予援用

之理由在於「因果關係」之認定仍有爭議。故實務上並非因此改變實務見解可以對執行債權人主張不當

得利 

3.因本案題示情形，執行債權人甲非故意指封錯誤，故不得主張民法不當得利以為救濟。 

4.小結：丙依據目前實務見解，仍不可對甲主張民法不當得利之規定而為救濟。 

5.結論：依據目前實務之見解，丙僅可對乙依民法不當得利之規定請求返還價金以為救濟。 

 

四、試就國際私法中「反致問題」，回答下列問題： 

(一)何謂「反致」？又何謂「全部反致」？（7分） 

(二)有謂「反致之作用在調和屬人法兩大原則之衝突」，是否允當？（6分） 

(三)涉外契約準據法採「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時，法院應否適用反致？（6分） 

(四)涉外船舶物權準據法採「船籍國法」時，法院應否適用反致？（6分） 

（賀本班國際私法總複習講義命中、模擬考題命中，國私強執衝刺班講義完全命中） 

命題意旨 

反致一直為國際私法上之重要課題，但我國國際私法的教科書上對於「全部反致」之制

度並未全然加以介紹，其中以陳榮傳老師、賴來焜老師對此部分著墨較多，高點所出版

之國際私法講義，亦將此部分見解全數收錄，故僅須熟悉此兩位老師之見解或詳讀班內

講義即可輕鬆拿高分。 

答題關鍵 
本題四小題之分數配置均相當平均，故在答題篇幅上亦應當注重比例之分配且如為學說

上有爭議時，亦應將爭點一併列出。 

參考資料 

1.高點國際私法講義，第 112、215、218 至 220 頁。 

2.田台大，93 年度國際私法總複習班講義第 4 至 6 頁、國際私法模擬考題第一題。 

3.劉鐵錚、陳榮傳著，國際私法論，第 569、570、584 頁。 

 
【擬答】 
(一)所謂「反致」（renvoi）乃指某一涉外法律關係，依法庭地國之國際私法規定應適用某依外國法，而依該

外國國際私法之規定，又應適用法庭地法或他國法時，即以法庭地法或他國法而為適用。又反致之分類上，

如依據是否含外國國際私法之反致條款可分類為： 

1.一部反致（partial renvoi）又稱為單純反致（single renvoi） 

法庭地國際私法，就某涉外法律關係採一部反致者，其於依內國國際私法適用某外國法時，僅適用該外

國國際私法對該涉外法律關係所指定之準據法，而不問也不適用該外國國際私法上有關反致之規定。 

2.全部反致（total renvoi）又稱為雙重反致（double renvoi） 

法庭地國際私法，就某涉外法律關係採全部反致者，其於依內國國際私法適用某外國法時，不僅適用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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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國際私法對該涉外法律關係所指定之準據法，且也須適用該外國國際私法上有關反致之規定。亦即

採全部反致時，除須證明某外國國際私法對該涉外法律關係準據法之規定外，尚須證明該外國國際私法

尚有關反致之規定。 

(二)我國學者雖有主張反致之作用在調和屬人法兩大原則之衝突，亦即須當事人之本國法以住所地法為屬人

法，方採取反致，但如依據現行法觀之，此見解並非恰當。析述如下： 

1.我國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二十九條規定「依本法適用當事人本國法時，如依其本國法就該法律關係須

依其他法律而定者，應適用該其他法律，依該其他法律更應適用其他法律者亦同。但依該其他法律應適

用中華民國法律者，適用中華民國法律。」並無限制當事人本國法須以住所地法為屬人法，始採反致之

明文。 

2.依據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草案說明書，關於第二十九條之說明，明示反致目的在於「（1）調和內外國關

於法律關係法則之衝突，（2）參照外國之法律適用法則，對於系爭之法律關係，選擇其最適當之準據法。」

故不應解釋僅有當事人本國法以住所地法為屬人法時，始有反致適用之條件。 

3.我國反致條款有採取間接反致之類型，而間接反致之適用情形複雜，其適用範圍不能限於屬人法，亦足

證明我國反致條款實不以調和本國法與住所地之衝突為限。 

(三)所謂「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係就特定涉外法律關係，法律允許當事人得以合意選擇應適用法律時，係

以當事人意思為連結因素，此種當事人得以合意選擇應適用法律之規定稱之。而當事人得合意選用之法

律，原則上僅限於一國之實體法，不包括該國之國際私法選擇規則，故應排除反致之適用。 

而我國關於當事人自主原則之適用，如當事人意思不明時，採取若干硬性規則為補充性規定，其中涉外民

事法律第六條第二項前段規定「當事人意思不明時，同國籍者依其本國法」此時是否應適用反致條款，學

說上有爭議： 

肯定說：反致條款適用之條件，以應適用之法律關係為準，與該涉外法律關係之種類無關，故以國籍為連

結因素時均有適用。 

否定說：大多承認反致之立法例，係以屬人法事項為範圍，且關於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六條前後之適用

順序中均無反致之適用。 

本文以為採否定說為宜，因綜觀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以本國法為準據法者，實以屬人法適用為範疇，其餘

因事實行為、不法行為而發生債之關係者，均不採屬人法原則，法律行為發生債之關係第一順位之準據法

亦同，且我國立法例採取共同本國法為準據法係為矯正逕行適用行為地法之弊，如因反致之結果反適用行

為地法，顯有為立法意旨。 

(四)關於船舶之法律關係，例如船舶優先權應適用船舶之船籍國法時，是否有反致之適用，本文採肯定說：理

由如下： 

1.船舶物權之準據法，包括船舶優先權之準據法，除依據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十條第四項前段，尚有可

能依據強制執行法第一百一十四條之三前段，後者屬於實質國際私法，故仍屬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二

十九條規定之「依本法」。 

2.就涉外法律關係應否限制而言：目前應以基於一切法律關係所成立之案件均適用反致為當。第一，基於

反致之作用言：反致條款目的除了調和關於法律適用法則之衝突外，使得就具體案件參照外國之法律適

用法則，對於系爭法律關係，選擇其最適當之准據法理想崇高，為使個案能最符合具體妥當性，基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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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致之機動性，適用案件，不宜限制。第二，就立法者意旨言：草案說明書明示反致目的在於「調和內

外國關於法律關係法則之衝突」，而非僅限於調和屬人法則兩大原則（本國法主義與住所地法主義）之

衝突。第三，就我國反致限制標準：我國反致之限制標準在於限制特定連結因素（國籍）所成立之法律

關係，即須依本法適用當事人之國籍為連結因素所成立之準據法，其他連結因素所成立之準據法即不得

反致，故應為連結因素之特定非法律關係之特定。 

就船舶國籍性質之剖析：學者有將船籍國法稱為船舶之本國法。蓋船舶有國籍，猶如自然人之有國籍，

法律上注重其獨立性，視其為獨立之個體，具有法律上之擬制人格，接受船籍國所賦予之權利及義務，

故對於船舶之身分法律，應依所登記國之法律（即船籍國法）如人身分上事項應依其本國法者同。 


